
 

贲老汉，家住黑龙江省双城

市兰陵镇，三十多年的老会计、

老中共党员，患有多发性大面积

脑梗、语言障碍、行走不利、糖

尿病、顽固性高血压等症。二零

一一年二月份又出现眼底大面

积出血、失明。 

家人带他到哈尔滨二四二

医院诊治。医生说因高血压、

脑梗及糖尿病导致眼底出血，

手术和保守治疗都无效，不能

保证双目复明。家人又寻找其

他大医院，均称无法治疗。无

奈只好回家。 

他的长子找到本镇的医

生，这位医生是法轮功学员，

给他父亲讲了法轮功真相，贲

老汉明白了，声明退出了中共

组织，从此静心念“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 

渐渐的，贲老汉的眼睛充血减 
少、消失，接着能看见东西了，手臂

也能抬起来了，血压由原来的 220/110
恢复到 155/75，语言障碍减轻，现已

不用人照看，能独立行走。村里的人

看到他起居正常，都为他庆幸。 
贲老汉说：“我走遍哈尔滨市各

大医院都没有办法治疗我的病。我看

不到东西，生活不能自理。万万没有

想到法轮大法救了我，是法轮功师父

救了我，救了我这个现代科学治愈不

了的患者。这是大法的超常，当今医

学无法达到的奇迹。法轮大法好！真
善忍好！” 

 

【明慧网】德国首例中共“六一

零”间谍案于二零一一年六月八日宣

判，被告人 John Zhou（周超英）被判

缓刑两年，并被处以一万五千欧元的

罚款，以示警告。周超英是首名由于

为中共情报机构刺探海外法轮功团体

的情报，而被判刑的德国华裔。中共

当局打压法轮功的核心机构“六一零

办公室”也因此在德国社会曝光。 

今年五十五岁的周超英，自二零

零六年三月起与中共“六一零”密切

接触，频繁地将海外法轮功学员的信

息提供给中共情报机构，其中包括法

轮功学员使用的网络服务器密码，以

及德国法轮功学员的个人信息，使得

中共得以监听法轮功学员的谈话并对

德国法轮功学员进行监控。除此之外，

周超英受命为“六一零”高官撰写了

一份长达三百页的所谓“报告”。 

德国反间谍机构宪法保卫局，在

周超英首次与“六一零”高官陈斌（音

译）及其同伙在柏林市中心的 Park 

Inn 酒店见面之后，用了长达四年的时

间对其进行跟踪调查。二零一零年五

月，德国警方搜查了周超英在德国的

住所，随后德国检察院开始对其进行

正式调查。继德国下萨克森州高级法

院今年五月二十六日首次正式就此案

开庭之后，六月八日再次开庭。 

周超英承认他将很多德国法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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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法轮功别具一格、深受民众喜爱。 

连续几年受邀参加活动的法轮功学员今

年再次参加，展位前游人络绎不绝。学员们向

感兴趣的人们介绍说，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

是一九九二年五月由李洪志先生在中国传出的

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

指导。其祛病健身、令人道德升华的神奇功效

在无数修炼者身上体现出来，通过人传人、心

传心，十几年来迅速传遍世界，吸引了一百多

个国家的亿万民众。五套功法简单易学，而且

是免费教功。 

一位名叫戴贝拉（Deborah）的西方女子

被法轮功功法的平静祥和所深深吸引，她向学

员表示，目前她生活压力大，身患高血压，很

想学炼法轮功。当得知她家对面就有一个炼功

点时，戴贝拉兴奋不已地说：“咱们清晨五点

半见！” 

 

德国宣判首例中共“六一零”间谍案

（明慧记者布里斯本报道）法轮功是什么？为何全球有这么

多人修炼？哪里有炼功点？二零一一年六月四日，澳洲布里斯本北

区惹米尔多元文化节庆典上，许多人都在问着相同的问题。 

惹米尔多元文化节庆典是布里斯本北区规模最大、最受欢迎

的活动之一，一天的人流量达一万多人。几十个展位中，代表东方

澳洲多元文化节  民众关注法轮功

图：一群年轻人向法轮功学员学习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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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内部的邮件转发给了陈斌。

根据德国检察院提供的证据，周

超英在前后长达四年的时间里与

陈斌接触极为频繁，几乎每周都

会通过 Skype 通好几次话。 

德国检察院在公诉书中说，

“六一零”作为中共为打压法轮

功而于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特别

建立的机构，属于中共情报组织

的一部份。周超英向“六一零办

公室”提供法轮功学员的信息触

犯了德国刑法第九十九条，犯有

间谍罪。检察院表示，德国法轮

大法协会是在德国正式注册的协

会，其许多成员是德国公民。德

国有义务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检察院在法庭陈词中强调，德国

绝不能姑息间谍行为，并应将其

行为公诸于世。 

根据德国刑法第九十九条，

间谍罪最高可判五年监禁。下萨

克森州高级法院的法官认为，周

超英间谍案的证据确凿、犯罪行

为属实，但鉴于其没有前科，并

全盘认罪，决定对其从轻发落，

判缓刑两年，罚款一万五千欧元，

责成其将罚款于七月三十一日前

汇到大赦国际德国分部的帐户

上。法院警告周超英，两年内一

旦发现其继续从事间谍活动，将

处以刑罚。◇ 



  

宋国权，男， 

现年 52 岁，家 

住辽宁省凌源市松岭子乡金黄岭村，范杖子村民组，于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被松岭子派出所招为临时工。  

到派出所当临时工就是编外警察，就要为当地百姓

排忧解难，可是宋国权都干了些啥？他是专门用于监视、

迫害法轮功的。在他没出任之前，法轮功的真相材料和

真相不干胶几乎都没有人撕，因为老百姓都明白了法轮

功真相，知道炼功人都是好人，在不公正的对待下，他

们只能用这种方式讲真相，揭露谎言和迫害。  

可自从宋国权去派出所之后，大法真相材料和张贴

的真相不干胶他见了就撕，嘴里还不干净的骂着。除此

之外，每个农贸大集，他都要去蹲坑，看到法轮功学员

手里拎着兜子，他就凑上前看看，监视，跟踪。时间长

了乡亲们就都知道宋国权是专门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

的，所以都背地里说他：放着好好的地不种，放着买卖

不干，挣那份昧心钱，早晚遭报应就老实了。  

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这天是松岭子东道大集，

宋国权又象往常一样老早到集市上东游西逛，眼睛到处

看。七十八岁的法轮功学员淑芹老人正与人讲真相，被

一旁蹲坑的宋国权看到，他想这下领赏的机会来了。所

以就发疯似的上前一把拽住了淑芹老人的衣服，随后掏

出手铐硬要给老人铐上。淑芹老人大声的质问宋：我没

犯罪，你凭啥给我戴那玩意？满集的小偷你不抓，抓我

老太婆干啥？  

这时围上来很多人，看明白了之后，都纷纷的劝宋

说：算了，快把人放了。当是啥了不起的事，人家那么

大岁数，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你这样做也不合适啊！

宋把乡亲们的劝告当作耳旁风，蛮横的推推搡搡硬是把

老人带到东道大队部，然后逼问老人那小册子是哪来 

的？见问不出啥

名堂，宋便掏出

手机与松岭子派出所联系，于是老人被绑架了。松岭子

派出所看淑芹老人年纪大，怕担责任，非法勒索了一千

元钱了事。  

宋国权自打做了这件伤天害理的事之后，东家的哥

们兄弟都数落他，乡亲们知道这事之后，有的躲着他走，

认为他都五十岁的人了，还不干正事。  

今年的五月下旬的一天，宋国权的一条大腿被人打

的膝盖骨骨折，送进市中医院骨外住院，宋腿上打着石

膏，蔫巴巴的躺在病床上，已没有了以往的张狂。宋的

老母亲和大哥都审他，骂他，追问这腿是怎么回事？如

果是谁打的，宋的大哥要为他打官司，宋不敢说实话，

硬是说摔的。如果宋没有见不得人的事，他能撒谎吗？

六月初，宋没钱住院只好回家养着去了。正应了乡亲们

的那句话：遭了报应就老实了。  

但是对那些不听真相，就是昧着良心一味的迫害法

轮功者，我们送你一句话，那就是善恶有报是天理，人

不报天报，迫害善良，打击正的，定将遭到上天的严惩，

冥冥之中必有定数。  

在这里奉劝那些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人，

你已经罪行累累，斑斑在册，不要认为修炼者的善良与

慈悲是软弱可欺，更不要把上天的警示当作天塌下来大

家死而掩盖心虚与罪恶的说辞。 

现在觉醒还来的及，从今后不 

参与迫害法轮功，不参与迫害 

的任何活动，你会有一个美好 

的未来，通向生命永远的彼岸， 

否则死心塌地的参与迫害，摆 

在你面前的就是一条不归路！  

 

编外警察宋国权迫害法轮功学员遭现世现报 

天要灭中共 谁也档不住了 
我叫林霖，今年50岁了。我妻子叫惠霞。我俩都是

在中共恶党的机构内工作，所谓吃皇粮的国家干部。 

中共的贪腐、暴政、谎言等等那些邪恶的勾当和伎

俩，我们心里清清楚楚，表面上它对国际社会和国内民

众说的天花乱坠，什么“人权最好时期”、“关心百姓

疾苦”、“构建和谐社会”……等等，全是骗人的把戏。

在内部却咬牙切齿地嚷嚷什么“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

芽状态”，“杀 20 万人保 20 年稳定”，完全是一幅穷

凶极恶的嘴脸。 

过去老百姓怕邪党的迫害而忍气吞声，不敢讲，不

敢说，现在胆气壮了，在餐馆、酒楼、家庭的聚会里，

在浴室、公车及街谈巷议中，到处都能听到对中共的嘲

讽和漫骂。天象变了，天要灭中共，谁也挡不住了。不

管是从个人的道义选择来讲，还是从家庭的保平安来

讲，每一个有点理智的人都 

会逃离中共这个魔窟。现在， 

我和我妻子郑重声明：退党、 

退团、退队，与中共恶党决裂。  

林霖、惠霞（中国陕西）◇  

一个被忽略的事实 
在中共的洗脑宣传下，很多人以为法轮功在中

国是违法的，事实是：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

法轮功违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包括律师和法官，

也都逐渐认清了这一点。 

中国最高效力的法律是《宪法》。翻遍中国《宪

法》，没有任何条文规定法轮功违法，相反，《宪

法》保障中国公民的信仰自由。按照中国现行法律

体系，在宪法之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

委员会制定的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统称“法律”）。

翻遍中国的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也找不到任何一

部法律说法轮功违法。 

至今中国现行的任何一部法律，都没有认定法轮

功是“邪教”。“邪教”之说，来自江泽民和党媒《人

民日报》。然而公、检、法机关应依法律办案，而不

能依照政治运动中的报道或内部指令来办案。 

实际上，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一直在以

权代法，根本就没讲过法律。中共为了制造迫害借

口，煽动仇恨，导演了“天安门自焚”等诸多伪案，

恰恰暴露了它假、恶、暴的邪恶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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